
⼴州中医药⼤学科技创新中⼼2024年硕⼠研究⽣复试录取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东省教育考试院2024年研究⽣招⽣⼯作有关⽂件、会议精神等⽂件，为确保安全、平稳、

有序、公正、公平及公开地进⾏2024年硕⼠研究⽣招⽣复试与录取⼯作，结合科技创新中⼼实际，制定本细
则。

⼀、复试⽅式与⼯作程序
（⼀）复试⽅式
根据学校要求，确定2024年硕⼠研究⽣复试⼯作采⽤现场复试，复试地点为⼴州中医药⼤学三元⾥校区实

验楼⼆楼⼤会议室、⼩会议室。
（⼆）复试名单确定
根据教育部和学校相关⽂件要求，结合我中⼼⽣源和招⽣计划等情况，拟定我中⼼6个招⽣专业的考⽣进

入复试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即校线，如下表），⽣源充⾜的学科按不低于招⽣计划150%的范围从上线考⽣中按
初试成绩从⾼到低的顺序确定复试名单。对合格⽣源不⾜150%的学科（类别）按实际合格考⽣名单组织复试。
学位
类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向代码 研究⽅向 单科(满分

=100分)
单科(满分
>100分) 总分

学术学位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00 不区分研究⽅
向 42 126 303

学术学位 100506 中医内科学 00 不区分研究⽅
向 42 126 303

学术学位 100601 中⻄医结合基
础 00 不区分研究⽅

向 42 126 303

学术学位 100602 中⻄医结合临
床 00 不区分研究⽅

向 42 126 303

学术学位 100800 中药学 00 不区分研究⽅
向 42 126 304

专业学位 105600 中药 00 不区分研究⽅
向 42 126 304

 
（三）考⽣意向导师志愿填报根据我中⼼实际情况，进入我中⼼复试的考⽣请根据报考专业的拟招⽣计划

填报《硕⼠研究⽣复试记录表》，打印出来3⽉26⽇报到时上交，⼀经上交，不允许更换。填表注意事项：(1)请
考⽣电脑填写完表中所有内容后单⾯打印，本表有修改痕迹无效。(2)专业名称与专业代码以《⼴州中医药⼤学
2024年硕⼠研究⽣招⽣专业⽬录》为准。

（四）复试资格审查
1、严格考⽣资格审查，复试前我中⼼加强对考⽣⾝份的审查核验，在考⽣复试报到时，我中⼼委派专⼈再

次核查考⽣的照⽚和相关报名材料（原件验明后退回、复印件提交存底）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对不符合规定
者，不予复试。报到时间：3⽉26⽇14:30-16:00，现场报到地点：⼴州中医药⼤学三元⾥校区实验楼⼀楼⼤厅。

考⽣需提供材料⻅下表：
考⽣类别 现场查验（原件） 提交存底（下列纸质材料按顺序装订好上交）

往届⽣
准考证、⾝份证、毕业证
书、学位证书、成绩单、考
⽣诚信复试承诺书、奖励等

1.准考证复印件
2.⾝份证复印件
3.本科阶段成绩单复印件（需本科毕业院校档案管理部⻔盖章）
4.毕业证书复印件、有效期内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注册备案
表》、学位证书复印件
5.思想品德考核表
6.考⽣诚信复试承诺书
7.获奖证书或科研成果证明等
材料1-6为必交，材料7根据个⼈实际提供

应届⽣
准考证、⾝份证、学⽣证、
成绩单、考⽣诚信复试承诺
书、奖励等

1.准考证复印件
2.⾝份证复印件、学⽣证复印件
3.本科阶段成绩单原件（加盖红章或审核签章）
4.有效期内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5.思想品德考核表
6.考⽣诚信复试承诺书
7.获奖证书或科研成果证明等
8.农村定向免费医学本科⽣报读中医全科医学专业（专业代码
105700，研究⽅向代码10），请提交经原签约⾏政机关或定向服
务单位同意报考的函到相关招⽣院所审核。
材料1-6为必交，材料7-8根据个⼈实际提供

如因特殊原因无法提供部分材料，考⽣须提前联系复试院所的负责老师，提交书⾯申请与说明情况，审核
通过后⽅能参加复试。另：复试时请⾃备个⼈简历5份

2、在境外获得学历或学位证书的考⽣需提供学历或学位证书以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出具的《国外学历学
位认证书》。

3、加分考⽣：参加“⼤学⽣志愿服务⻄部计划”、“三⽀⼀扶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
计划”及“赴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等项⽬考⽣的加分材料通过院所指定的⼯作邮箱提交有关资料，由院所下载收齐
后，报学校研招办统⼀审核。

4、对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为（以任何⽅式泄露考题、冒名顶替、作 弊等等）的考⽣，⼀经查实，即按
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 通⾼等学校招⽣违规⾏为处理暂⾏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取消录取资
格，记入《考⽣考试诚信档案》。入学后3个⽉内，学院按照《普通⾼等学校 学⽣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
有考⽣进⾏全⾯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调查处理。



（五）复试内容
1、复试为综合考核，主要考核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专业知识与专业素养，临床技能或科研能⼒，综

合素质和创新潜质，外语能⼒⽔平等。复试总成绩即综合考核成绩，为以下五部分考核成绩之和，满分为100
分。

（1）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满分20分）
复试专家⼩组注重对考⽣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科学精神、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等⽅⾯的考

核；坚持德智体美劳全⾯衡量，以德为先，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专业知识与专业素养考核（满分20分）
复试专家⼩组随机抽取专业题⽬，考⽣现场作答。考核考⽣对本学科专业基础知识的了解与掌握、思维与

反应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对本学科的发展动态、前沿的了解，专业领域发展潜⼒等。中医药相关学
科还应重点考察学⽣中医药传统⽂化、中医思维、中医临床技能等中医药专业素养。

（3）临床技能或科研能⼒考核（满分20分）
专业实际操作能⼒（临床技能测试、动⼿操作能⼒测试等），或实验操作技能，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和

科研潜质等。
（4）综合素质和创新能⼒考核（满分20分）
复试专家⼩组可考察考⽣本学科（专业）以外的学习科研与社会实践（学⽣⼯作、社团活动、志愿服务

等）或实际⼯作表现等⽅⾯情况，事业⼼和责任感、纪律性和协作性（遵纪守法、团队合作等），⼈⽂素养、
⾏为举⽌、⼼理健康、表达和礼仪等综合素质；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创新精神和创新潜质。突出对考⽣创新
能⼒、综合素质等的考核，促进拔尖创新⼈才脱颖⽽出。

（5）外语能⼒⽔平考核（满分20分）
包括外语听⼒、⼝语测试、⽂献阅读等，重点考查考⽣外语应⽤能⼒。
2、复试综合考核由本中⼼组织，复试专家⼩组实施，⾯试时间应适当。综合考核建立健全“随机确定考⽣

复试次序”“随机确定复试专家⼩组组成⼈员”“随机抽取复试试题”的“三随机”⼯作机制。
具体的复试安排请考⽣及时查看科技创新中⼼⽹⻚的相关通知。
（五）复试⼯作安排
进入我中⼼复试名单的考⽣，按⼀志愿报考专业分组并按姓⽒笔画排序进⾏复试，该序号为考⽣参加我中

⼼复试的顺序号（由⼩到⼤序）。复试录取⼯作拟按“三阶段”进⾏。
第⼀阶段：3⽉26⽇——4⽉2⽇，现场复试，我校第⼀志愿合格⽣源，且达到院所确定的复试基本要求后进

入院所复试名单的考⽣，参加院所⼀志愿专业复试和院所内部统筹复试。
第⼆阶段：4⽉10⽇——4⽉14⽇，现场复试，我校第⼀志愿合格⽣源未进入院所⼀志愿专业复试名单的考

⽣、参加院所内部统筹复试未被录取的考⽣，以及申请调剂到我校开放调剂专业（具体专业以届时研招⽹调剂
服务平台发布的信息为准）的考⽣，参加学校第⼆阶段复试。

第三阶段：4⽉17⽇——4⽉下旬，现场复试或⽹络远程复试（具体以院所复试通知为准），参加第⼀阶
段、第⼆阶段复试未被录取的考⽣，以及申请调剂到我校开放调剂专业（具体专业以届时研招⽹调剂服务平台
发布的信息为准）的考⽣，参加学校第三阶段统筹调剂复试。

四、录取原则与程序
（⼀）录取原则
录取⼯作将严格执⾏“按需招⽣、全⾯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拟录

取考⽣必须参加复试且成绩合格。复试总成绩低于60分，视为复试不合格。
有以下情形之⼀的考⽣不予录取或取消录取资格：
1、复试总成绩不合格者；
2、思想政治素质或品德考核不合格者；
3、未经拟录取名单公示；
4、录取为定向就业考⽣未按时提交定向就业协议；
5、⼈事档案审查不合格者；
6、未按时提交毕业证书等需提供的材料；
7、体检不合格者；
8、提供虚假信息者。
（⼆）录取程序
1、综合成绩计算⽅法
初试总成绩满分500分，复试总成绩（综合考核成绩）满分100分。所有考⽣的综合成绩采取百分制，按加

权计算⽅式，初试总成绩占50%，复试总成绩占50%。即综合成绩=初试总成绩/5×50%+复试总成绩（综合考核
成绩）×50%，综合成绩为考⽣的最终录取总成绩，由各招⽣院所认真核算，及时向考⽣公布，并按时将《2024
年硕⼠研究⽣复试录取成绩登记表》的电⼦版及纸质版（签章）报研招办。

2、确定拟录取名单和导师
按照“志愿优先，遵循总成绩”原则，所有成绩需均符合要求。⾸先查看志愿填报同⼀导师所有复试考⽣的

综合成绩，根据考⽣的综合成绩由⾼分⾄低分匹配导师招⽣指标数，如有导师第⼀轮未完成招⽣计划则剩余指
标数进⾏院内统筹复试，直到导师招⽣指标数使⽤完毕。举例说明：张三导师第⼀轮5⼈报考，招⽣指标数为3
⼈，则拟录取总成绩前3名，第4和第5名不予拟录取；李四导师第⼀轮1⼈报考，招⽣指标数为3⼈，则拟录取1
⼈，剩余2个招⽣指标数院内统筹复试，以此类推。我中⼼按学校实际下达的招⽣计划、招⽣类别（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拟定初录名单及递补录取⼈员名单，报学校研究⽣招⽣领导⼩组审核，通过后统⼀在校园⽹站公
示。对拟录取名单的公示时间为不少于10个⼯作⽇。公示无异议的考⽣确定为拟录取考⽣上报⼴东省教育考试
院审批。拟录取考⽣办理相关录取⼿续。关于递补录取：表明考⽣处于递补状态，若我中⼼待录取名单中有考
⽣提出放弃，则按我中⼼递补名单排序先后，递次转为待录取，应由我院通知考⽣并经学校再次公示后，再办
理相关⼿续。拟录取考⽣在入学后，我中⼼统⼀组织对所有考⽣进⾏全⾯复查，复查不合格考⽣取消录取资
格。

3、签订定向培养合同
拟录取为定向就业的考⽣在拟录取公示名单公布后应及时与定向培养单位（⼈事部⻔）签订培养合同（⼀

式三份），在6⽉30⽇前邮寄或送到我校研究⽣招⽣办公室，逾期取消拟录取资格。
4、体检
拟录取考⽣应⾃⾏前往所在地三甲医院体检，检查⾎压、⾝⾼、体重、辨⾊⼒、视⼒、内外科、⾎常规、

腹⾎糖、肝功、胸⽚等。2024年4⽉30⽇前提交体检报告单的电⼦版或扫描PDF版⾄中⼼指定的⼯作邮箱
（1050474121@qq.com）。⽂件及邮件命名为：考⽣编号-姓名-体检报告，未提交体检报告者不予录取。

体检标准依据《普通⾼等学校招⽣体检⼯作指导意⻅》（教学〔2003〕3号）、教育部办公厅、卫⽣部办公
厅《关于普通⾼等学校招⽣学⽣入学⾝体检查取消⼄肝项⽬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育厅〔2010〕2号）⽂件
要求。体检不合格取消录取资格。

5、确定录取名单
拟录取⼈员经公示无异议并通过⼴东省教育考试院和教育部录取检查合格后，正式确定为我校2024年硕⼠

研究⽣并由学校按照录取名单发放硕⼠研究⽣录取通知书。



6、调档
被录取为“非定向就业”培养形式的考⽣我校在公示拟录取名单的同时向考⽣发放调档函和政审表，考⽣本

⼈⼈事档案和政审表应在规定时间前邮寄或送到研究⽣院思政办。考⽣不能按期调取⼈事档案或签定《定向就
业研究⽣合同》⽽影响录取，责任由考⽣⾃负。

所有被录取的研究⽣，报到注册后三个⽉内，学校将会对考⽣的⼈事档案和政审表等⽅⾯进⾏审查，审查
不合格的考⽣，取消其录取资格。

六、其他
硕⼠研究⽣复试录取全过程接受各级纪检部⻔监督，健全举报制度，畅通举报渠道，坚决抵制不正之⻛，

确保公平公正。
1、我校有关硕⼠复试录取信息均在研究⽣院⽹站公布。
2、复试录取⼯作督查组到复试现场巡查监督。
3、科创中⼼研究⽣招⽣咨询申诉电话：020-36585479，监督电话：13600471422。
4、未尽事宜以教育部《2024年全国硕⼠研究⽣招⽣⼯作管理规定》等⽂件和学校相关规定为准。请考⽣随

时关注本中⼼⽹⻚和研究⽣院官⽹上发布的最新通知。

 
科技创新中⼼

2024年3⽉22⽇

 
 
 
 

 
 
 
 
 
 
 
 
 
 
附：2024年科创中⼼拟招硕⼠研究⽣导师名单：

院所代
码 院所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向

代码
研究⽅向名

称 导师姓名 拟招⽣
总⼈数

304 科技创新
中⼼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00 不区分研究

⽅向 何⾦洋 2

304 科技创新
中⼼ 100506 中医内科学 00 不区分研究

⽅向

王奇，潘华峰，⻩⽔清，⽅
淑环，⾼永，魏玮、⽅邦
江，沈剑刚，郑国庆

21

304 科技创新
中⼼ 100601 中⻄医结合基础 00 不区分研究

⽅向

董燕，⽂彬，杜群，李燕
舞，林传权，徐培平，陈

颂，张永斌
15

304 科技创新
中⼼ 100602 中⻄医结合临床 00 不区分研究

⽅向 宋雅芳， 3

304 科技创新
中⼼ 100800 中药学 00 不区分研究

⽅向

李伟荣，赵威，⽅坚松，喻
良⽂，陈桐楷，位⽂涛，林
娜，顾继洪，王宏，李耿

11

304 科技创新
中⼼ 105600 中药 00 不区分研究

⽅向

李伟荣，赵威，李耿，喻良
⽂，陈桐楷，⽅坚松，陈乃
宏，王宏，顾继洪，蔡佳仲

10

 


